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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月16日 星期六

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

永康市润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
拟变更举办者，凡是与我公司有债权

债务关系的单位与个人，请自本公告

刊登之日 45 天内，持有效凭证向永

康市城区教育辅导中心申报。

联系电话：87101246

永康市润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
2021年1月15日

公 告
永康市“步行街美食城”设计、采购、施工总承包项目监

理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拟向社会公开招标。现将报名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：永康市“步行街美食城”设计、采购、施工
总承包项目监理，包括工程设计施工图范围内的建筑（地下
室改造、地上建筑、拆除、加固）、安装（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、
通风、消防、智能化）、室外、设备等项目的施工监理及保修
期监理。

二、工程概算投资：11466.84 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概算
11085.98 万元, 设计费 380.86 万元。监理费招标控制价

为988556元。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投标人须具备综合资质或建筑工

程甲级监理资质等级的企业资质，并在人员、试验检测仪器
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；项目总监需由取得建筑工
程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担任。

四、报名时间：2021年1月18日至19日16时止。
五 、报 名 地 点 ：永 康 市 华 丰 西 路 123 号 ；电 话 ：

13486924548/504542。
六、报名需携带下列材料：介绍信、法人身份证、营业执

照、企业监理资质证书、工程师资格证书身份证；复印件加
盖公章，并装订成册。

永康市站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浙江致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2021年1月16日

招标公告

房屋招租
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小王元自然

村有社屋1幢19间对外公开招租。可

当仓库，不能有噪声和较大的污染。

标底 3 万元/年起投，交投标报名费

500元。

报名时间：2021年1月15日-20日

电话：15058543633 575347李

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小王元自然村
2021年1月15日

永康市东城阳光都市花园别

墅 29 幢，淘宝阿里司法拍卖，占

地使用面积 179.44 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406.58平方米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9292625

0579-89292737

拍 卖

(2020)浙0784民初6545号
陈海潮(住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方里

坞 村 方 村 52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002178617):本院受理原告
应天明与被告陈海潮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
事裁定书(转程序)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
告知书。原告起诉称:1.判令被告支付原告
欠款 13200 元。2.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
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6 日 9
时 10 分，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
院第 23 审判庭(诉讼服务中心 2 楼)。逾期
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7058号
王美青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童

宅 村 前 园 50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308251966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邵珠峰与被告王美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
事裁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
告知书。原告起诉称：1.判令被告支付原告
货款 75256 元，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。
2.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
间为2021年4月26日8时40分，开庭地点
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23 审判庭（诉
讼服务中心 2 楼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
依法判决。 (2020)浙0784民初6612号

厉 妃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330722198912062829):本院受理原告
吕嫣与被告厉妃、厉露莹追偿权纠纷一案
现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0)
浙 0784 民初 6612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
下:一、由被告厉妃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
付原告先行支付的货款及受理费、执行费
14395.04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
2020 年 9 月 15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
际付款之日止)。二、由被告厉露莹在判决
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先行支付的货款及
受理费、执行费 14395.04 元并赔偿利息损
失(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9 月 15 日起按全国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
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)。如果被告
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
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260元(已减
半收取)，由被告厉妃负担130元，由被告厉
露莹负担 130 元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请
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
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(2020)浙0784民初5699号

卢忠秀:本院受理原告李亚丽与被告
卢忠秀、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永康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
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送 达 本 院
(2020)浙 0784 民初 5699 号民事裁定书。
裁定内容:准许原告李亚丽撤回起诉。案
件受理费 200 元(已减半收取)，公告费 400
元，合计 600 元，由原告李亚丽负担。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
服务中心 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书，逾
期视为送达。逾期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。(2020)浙0784民初7146号

舒 鹏、徐 银 涓（均 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
古 山 镇 前 杭 村 环 村 路 23 号 ，公 民 身 份
号 码 分 别 为 ：330722197911113810、
362302197802092045）：本 院 受 理 原
告胡燕平诉被告舒鹏、徐银涓民间借贷纠
纷一案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应
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、
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
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。原告
诉请：一、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
款本金人民币 20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
(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5 月 30 日起按全国银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)；二、请求依法判令
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期限
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8 日 13
时 4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
号审判庭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7165号
应繁荣、周蓉（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

镇金江龙村金双路二十二弄 18 号，公民身
份号码分别为：330722198310153811、
330722198309024561）：原告杨美云与
被告应繁荣、周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已经
审理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7165
号判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被告应繁荣、周蓉
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杨美云货款
39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
2020 年 12 月 8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
1.5 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）。如被告未
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
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388 元

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应繁荣、周蓉负担。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21）浙0784破1号
本院根据浙江新东阳建设集团有限公

司等债权人的申请，于 2021 年 1 月 6 日裁
定受理债务人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、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
重整案，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
所担任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浙
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。
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浙江省永
康 市 宏 达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
2021年3月12日前通过微信小程序“破产
清算系统”向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、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
人申报债权或至管理人办公地址现场申报
债权。债权人需关注“浙江宏涛宏达管理
人”微信公众号查看本案债权申报指引及
后续相关公告、通知，回复“债权申报”可下
载债权申报相关材料。管理人办公地址：
浙江省永康市五金大道与西塔路交叉口山
水御园售楼中心，邮政编码 321300，联系
电话：18768461107，联系人：周律师。债
权人申报债权，应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
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交相关证
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
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
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
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
权利。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浙
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
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、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
2021 年 3 月 26 日 9 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
会议。会议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网（http：//pccz.court.gov.cn）通过网络
会议的形式召开，并通过网络进行表决。
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
员，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届时可根据管理
人通知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
重整案件信息网参加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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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因企业搬迁，我公司冲压车间有一

批冲压设备进行公开处置，欲竞买者于

2021年1月16日-22日前往垂询。

联系电话：13777535389 528863

13605890509 673509

浙江四方股份有限公司

2021年1月16日

设备处置公告

兹有杨胜道、吴兰英户，坐落在江南永富南路 26 弄 1 幢 1 单元 302 室的不动
产，为混合结构，产权建筑面积99.47平万米，土地使用权面积15.41平方米，不动
产权证书号浙(2016)永康市不动产权第 008163 号。因杨胜道已于 2019 年 7 月
28 日死亡，吴兰英已于 2021 年 1 月 2 日死亡，经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约定：该不动
产权由杨伟红继承7/16、杨伟华继承7/16、杨宇翔继承1/8。现杨伟红、杨伟华、
杨宇翔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手续及转移后的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 3 个
月内提交书面异议报告及相关材料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7174818、87101613
特此公告

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月15日

公 告


